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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教务处文件 
 

 

 

教字〔2021〕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南开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

总体方案》《南开大学强化本科课程质量多维督导评价的指导意

见》文件要求，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，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，

提升课堂教学质量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讲授本科课程的教师。 

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

第三条 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由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督

评价中心和教师所在教学单位共同完成。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

督评价中心是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主管部门，负责组织开展

评价工作并给出评价结论。教师所在教学单位负责组织对教师进

行同行评价，并将评价结论报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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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评价原则 

第四条 坚持立德树人，牢记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使命，充

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，引导教师确立科学的育人目标，

守好课堂教学主阵地。 

第五条 按照科学性、公平性、开放性、多维度的原则，改

进现有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方法，更加突出课堂教学效果，把

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，引导教师上好

每一节课、关爱每一个学生。 

第四章 评价维度与标准 

第六条 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由学生评价、同行评价、督

导评价三部分组成，根据《南开大学强化本科课程质量多维督导

评价的指导意见》，从育人导向、授课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效

果、学生收获等方面对教师进行评价。 

（一）督导评价 

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根据教师的专业背景组

织不少于 3人的校级督导专家听课小组，进行随堂听课并给出小

组评价结论，每位校级督导专家听课次数≥1次。 

（二）同行评价 

由教师所在教学单位自行组织。各教学单位须成立不少于 3

人的同行专家听课小组，对教师进行随堂听课并给出小组评价结

论，每位同行专家听课次数≥1次。 

 



 

 
 

- - 3 - - 

（三）学生评价 

根据教师近三年（自然年）学生评教数据和随堂评教结果做

出综合评价。其中，学生评教数据由教务系统直接导出；随堂评

教由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组织选课学生对教师进

行随堂评价，一般为 1-2 次。 

第七条 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论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

不合格四档。具体标准如下： 

评价维度 评价标准 得分 

督导评价 

督导随堂听课平均分≥90 分 40 

90 分＞督导随堂听课平均分≥80 分 32 

80 分＞督导随堂听课平均分≥60 分 24 

督导随堂听课平均分＜60 分 0 

同行评价 

同行随堂听课平均分≥90 分 40 

90 分＞同行随堂听课平均分≥80 分 32 

80 分＞同行随堂听课平均分≥60 分 24 

同行随堂听课平均分＜60 分 0 

学生评价 

近三年学生评教数据平均分位于全校前 20%(含 20%) 

或学生随堂评教分数≥90 分 
20 

近三年学生评教数据平均分位于全校前 20%-50%（含 50%） 

或 90 分＞学生随堂评教分数≥80 分 
16 

近三年学生评教数据平均分位于全校前 50%-80%（含 80%） 

或 80 分＞学生随堂评教分数≥60 分 
12 

近三年学生评教数据平均分位于全校后 20% 

或学生随堂评教分数＜60 分 
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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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论有效期为 2年。 

第五章 职称晋升要求 

第九条 申请晋升教授、副教授的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

价结论须达到良好及以上，申请晋升教学为主型教授、副教授的

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论须达到优秀。 

第十条 3 年内获得学校教育教学奖、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称

号，申请晋升教授、副教授职称时，可向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

督评价中心提出申请，经复核后，直接认定其本科课堂教学质量

评价结论为优秀。 

第十一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教师，申请晋升教授、副教授

职称时，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论直接认定为不合格。 

（一）3年内出现严重及以上教学事故。 

（二）承担的本科教学任务未达到学院基本要求。 

第六章 评估程序 

第十二条 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在教师提出申

请后的 1个自然年内对教师开展并完成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

作。 

第十三条 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心对评价结论进

行复核并公示，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。 

第十四条 公示无异议后，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中

心将评价结论报送人事处和教师所在学院（单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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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办法与本办

法不符者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开大学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

 

 


